
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

皮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皮政办规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皮山县关于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
登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城镇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皮山县关于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》已经县

人民政府 2023 年第 6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 年 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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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山县关于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
登记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
推进我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，根据自然资源部、财政部、
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、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《自然资源统一确
权登记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《自治区自然资源统一
确权登记工作方案》（新政办发〔2019〕12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
<和田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和行办发
〔2020〕57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皮山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（一）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
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重要论述，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
保护自然理念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依据《办法》全
面推进我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，推动建立归属清晰、权
责明确、保护严格、流转顺畅、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
度，推进我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、有效
保护和严格监管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1.坚持资源公有。水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以

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必须坚持社会
主义公有制，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。

2.坚持物权法定。要依法依规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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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自然资源的物权种类和权利内容、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和
行使代表。

3.坚持统筹兼顾。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格局基础上，与相
关改革做好衔接，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，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
登记制度体系，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不动产登记的有机
融合。

4.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。通过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，加
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空间格局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
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，充分利用国土调查、自然资源专项调

查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，分阶段、分区域、分类型对国家、自治
区、地区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自然保护地区、自然公园等其他自然
保护地、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、荒地及生态功能重要的水流、湖
泊、湿地、草原、森林等具有完整生态功能的自然生态空间和全
民所有单项自然资源开展统一确权登记，逐步实现对全县国土空
间内的自然资源登记全覆盖。通过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，清晰
界定全县国土空间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，划清全民所
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，划清全民所有县、乡、村行使所有权
的边界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权的边界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之
间的边界，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，为建立皮山县国土空间规划体
系并监督实施，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，统
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基础支
撑和产权保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做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组织县自然资源局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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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林草局及自然资源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
对辖区委托行使所有权、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
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，以及大河大湖、生态功能重要的湿
地和草原、重点国有林地和石油天然气、贵重稀有矿产资源等自
然资源和生态空间开展确权登记工作，配合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
划明确的用途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
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、完成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界线核实、自然资
源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核实以及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开展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确权登
记。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
确权登记工作。皮山县直接管理的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由县自
然资源局负责确权登记或指定办理，会同县林草局和自然保护地
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并协商解决重大问
题。依据县林草局提供的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设
立、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，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
的用途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
者政策性文件，利用全国国土调查及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确定
资源类型、分布，划清自然资源类型边界，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
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。通过确权登记，明确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
园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、质量、种类、分布
等自然状况，所有权主体、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理行
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，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，可以依
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由县自然资源局和林草局牵头，开展县域内自然保护区、自
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。依据《办法》及自治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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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厅开展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工
作流程和要求，对县域内自然资源厅和地区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
外的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保护地进行登记确权，可以颁发自
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跨行政区域的自然保护地确
权登记由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办理或指定办理。

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森林、湿地、
草原、滩涂等，不单独划分登记单元，作为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
内的资源类型予以调查、记载。同一区域内存在多个自然保护区、
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时，以自然保护地的最大范围划分登记单
元。

（三）开展河流湖泊等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。县自然资源
局负责全县河流湖泊等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皮山县直接
管理的河流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确权登记或指定办理，会同水利
局、流域管理部门、水流流经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制定印发实施
方案并协商解决具体问题。依据全国国土调查和水资源专项调查
结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，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、划
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
文件，对承载水资源的土地开展权籍调查。探索建立水流自然资
源三维登记模式，通过确权登记明确水流的范围、面积等自然状
况，所有权主体、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
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，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，可以依据登记结
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跨行政区域的水流
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由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办理或指定
办理。

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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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不再单独划分登记单元。其他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
自然资源，除水流源头外，应尽量保持主要河流的生态完整性，
可单独划定水流登记单元。

（四）开展湿地、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。由县自然资源、
生态环境、林草等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对县域内湿地、草原
开展权属争议调处，依据《办法》并参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地
区自然资源局开展湿地、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
求，根据国土调查和湿地、草原资源专项调查结果划定登记单元
界线，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
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，并开展权籍调
查。通过确权登记，明确湿地、草原自然资源的范围、面积等自
然状况，所有权主体、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理行使主
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，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，可以颁发自
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全县
湿地、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跨行政区域的湿地、草原确
权登记由其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办理或指定办理。

（五）开展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。县自然资源局负
责全县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对皮山县直接管理的
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，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矿产资源所在乡（镇）
人民政府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矿产资源储
量登记库，结合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库成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，
调查反映各类矿产资源的探明储量状况，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
明确的用途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
定或者政策性文件。对矿产资源的确权登记，探索采用三维登记
模式，通过确权登记，明确矿产资源的数量、质量、范围、种类、



- 6 -

面积等自然状况，所有权主体、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、所有权代
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，并关联勘查、采矿许可证
号等相关信息和公共管制要求，可以依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
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局开展本辖区内探明储量的矿
产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工作，依据《办法》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开
展矿产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求，对辖区内除自治区自然
资源厅和地区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进
行确权登记，可以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（六）开展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。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
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，会同县林草局开展本辖区内森林自
然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工作，对已登记发证的森林做好林权权属证
书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衔接，进一步核实相关权属界线；对本
辖区内尚未颁发林权权属证书的森林资源，依据《办法》，以所
有权权属为界线单独划分登记单元，进行所有权确权登记，可以
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，并向社会公开，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指
导全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。跨行政区域的森林确权登记由其
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定办理。

（七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化建设。县自然资源局统一使
用全国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系统，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自然资源确
权登记工作，实现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的统一管理和实时共享，与
不动产登记信息、国土调查、专项调查信息实时关联。统筹建设
全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，加强对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
果的信息化管理，开展与生态环境、水利、林草等相关部门的信
息共享，服务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有效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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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安排

从 2023 年 1 月起，利用 1 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县自然资源统
一确权登记，2024 年以后，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我县
全部国土空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全覆盖。

（一）2023 年 8 月印发《皮山县关于自然资源实施统一确
权登记工作方案》，并开展年度工作计划的编写以及确权登记工
作经费预算编制工作。

（二）2023 年 8—12 月。配合上级自然资源部门开展辖区
内由上级人民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重要自然生态空间和单项
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。组织参加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
作培训，做好与自治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系统衔接，完成我
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建设。按照实施方案，县自然资
源局会同县林草局对我县直接管理的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分批
开展统一确权登记，会同县水利局对我县直接管理的河流分批开
展统一确权登记，对我县直接管理的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分批开
展统一确权登记。

县直有关单位要根据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分批开展本
辖区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。

（三）2024 年。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县林草局对我县直接
管理的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分批开展统一确权登记；会同县水
利局对我县直接管理的河流分批开展统一确权登记；对我县直接
管理的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分批开展统一确权登记。

（四）2024 年及以后。在基本完成全县重点区域的自然资
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基础上，适时开展非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确
权登记工作，最终实现对我县全部国土空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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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登记全覆盖。
四、工作机构
组 长：孙鹏泽 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
副组长：尤卫彬 政协皮山县委员会副主席
成 员：阿不力米提·阿不都热合木 县自然资源局行政负责人

艾散江·托合提 县林草局局长
蒋晓勇 县水利局党组书记
王 斌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
买尔哈巴·麦麦提敏 县生态环境局主持工作
胡 盖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

领导小组负责对本辖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负责，保障工
作经费，开展本辖区内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权属争议调处工
作。按照地区工作要求，配合做好自治区和地区直接开展的自然
资源登记相关工作。可先行组织开展辖区内自然资源权籍调查等
登薄前的相关工作，待自治区委托地区行署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自
然资源清单出台后，由具有登记管辖权的登记机构进行登薄。领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阿不力米提·阿
不都热合木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胡盖同志兼任。

五、职责分工
县自然资源局：负责指导全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，会同

有关部门编制《皮山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》、皮山
县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实施方案、年度工作计划，根据县水
利局、林草局提供的自然资源权籍调查成果等资料，组织开展我
县直接管理的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河流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
工作，推动自然资源登记信息化。组织参加自治区、地区自然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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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确权登记培训工作。
县财政局：负责统筹保障我县本级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统一

确权登记、权籍调查、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经费。同时，加强监督
管理，保证经费安全合理使用。

县生态环境局：负责提供生态保护有关政策性文件，配合县
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林草局做好登记单元划定、权籍调查成果
核实、登记内容审核等工作。

县水利局：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负责提供
水资源调查成果、河湖管理范围界线、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、
权籍调查成果等资料图件，对水流登记单元划定成果进行核实，
对水流自然资源登记内容进行审核。

县林草局：配合县自然资源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负责提供
与自然保护地、森林、湿地、草原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的审
批资料、权籍调查成果等资料图件，对自然保护地、湿地、草原、
森林登记单元划定成果进行核实，对自然保护地、湿地、草原、
森林等自然资源登记内容进行审核。
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主体责任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

记工作是一项全新的改革任务，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、任务艰巨。
要充分认识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对加强自然资源产权保护、支
撑全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创新工作
机制，建立以县人民政府为主导，县自然资源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
水利、林草等部门协同配合的协调机制，明确任务要求和职责分
工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，形成上下联动、分工明确、
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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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，密切协作配合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要统筹推进各阶段、各节点工作任务，健全完善工作制度，形成
工作合力，不折不扣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任务。县自然资
源局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利局、林草局要加强协作配合，
共同做好自然资源权籍调查、界线核实、权属争议调处等相关工
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。同时，要加强与昆玉市、
皮山农场的密切配合，做好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。农
十四师主管的自然保护区、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河流、
湖泊、湿地、草原、森林等自然资源管理界线或保护范围与我县
自然资源管理界线或保护范围交叉重叠时，要积极协商确定解决
办法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，扎实推进工作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、
权籍调查、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经费，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分，分别由地区财政和县财政承担。皮山县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
统一确权登记、权籍调查、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经费纳入县财政预
算。县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林草局要按照职责分
工和工作任务，做好自然资源权籍调查和确权登记所需工作经费
预算编制工作，落实经费。

（四）健全协调机制，强化质量控制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做
好沟通协调，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资料，积极开展权籍调查工作，
按要求提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所需的资料图件。要强化成果质量
控制，会同县生态环境、水利、林草等相关部门对工作成果进行
审核把关，对成果形成的图件、数据等进行质量审核评估和检查，
确保数据真实可靠、准确客观。

（五）强化培训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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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相关部门参加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法律法规及相关
政策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，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。同
时，充分利用电视、互联网、新媒体等媒介全面宣传自然资源统
一确权登记的重要意义、工作进展与成效，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
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目的意义，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
记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本实施方案有效期限为 5 年，由皮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
解释，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9 月 17 日。
《皮山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实施方案》（皮政办发〔2021〕

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皮山县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年度工作计划

2.皮山县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说明

抄送：党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纪委监委办，各相关单位。

皮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 月 16日印发

共印汉文 10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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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皮山县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年度

工作计划表

年度 工作任务 保护地名称 备注

2023 年

自然保护地
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国家沙

化土地封禁保护区

河 流

苏拉阿孜河、阿其克吾斯塘、

卡尔曼吾斯塘、夏马尔瓦合吾

斯塘、康阿孜河、桑株河、杜

瓦河、皮山河、波斯喀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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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皮山县直接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

相关说明

一、开展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类型

根据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》《自然资源统一确

权登记工作方案》，我县没有海域、无居民海岛自然资源，除自

然资源厅、地区自然资源局直接开展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外，我

县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类型为自然保护地、水

流、湿地、草原、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和森林 6 种自然资源。

二、皮山县直接开展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类型

根据《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》和《自然资源统一

确权登记工作方案》，结合各类自然资源管理权限，皮山县直接

管理的自然保护地区、森林公园、河流、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由

县自然资源局直接进行确权登记。

三、皮山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年度计划的确定原则

（一）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工作计划的确定：按照自然保护

地在生态、经济、国防等方面的重要程度以及相对完整的生态功

能、集中连片和先易后难的原则，选择 1 个自然保护区，由县自

然资源局开展确权登记。在开展过程中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

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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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按照国家部署实施。

（三）根据确定的自然保护地和河流名单，按照年度数量均

衡、涉及地区面广、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易后难的原则，确定了

2023 年、2024 年 2 年的工作计划。工作方案中明确的任务分工

和工作计划，可根据地区正式发布的地区行使所有权和委托皮山

县人民政府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进行调整。


